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大豪科技”）

拟向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轻控股”）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

的北京一轻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向北京京泰投资管理中心（现已

改制更名为北京北控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泰投资”）发行股份

购买其持有的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 45%股份，向北京鸿运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鸿运置业”）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 1%股份，

并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或“本次重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

券”或者“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 号——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审慎核查了本次重组的历程及终止原因，并根据核查确认的相关情况出具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以下简称“本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向一轻控股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北京一轻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向京泰投资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 45%股份，

向鸿运置业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 1%股份，并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配套资金。 

二、公司在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一）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工作及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因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20 年 11 月 24 日开市起停牌。 

2020 年 12 月 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等关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等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0 年 12 月 18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北京大豪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的信息披露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273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46）。根据《问询函》的相关要求，公司及中介机构对

有关问题逐项进行了积极认真地核查、分析和研究。 

2021 年 1 月 22 日，公司对《问询函》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复并相应修改重组

预案；同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信息披露二次

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0144 号，以下简称“《二次问询函》”），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上交所〈关于对大豪科技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二次问询函〉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根据《二次问询函》的相关要求，公司及中介机

构对有关问题逐项进行了积极认真地核查、分析和研究。 

2021 年 2 月 9 日，公司对《二次问询函》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复并相应修改

重组预案。 

2021 年 6 月 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等关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并发出了《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等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1 年 6 月 25 日，本公司收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

具的《关于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京国

资产权[2021]21 号），原则同意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方案。 

2020 年 12 月 24 日、2021 年 1 月 23 日、2021 年 2 月 23 日、2021 年 3 月

23 日、2021 年 4 月 22 日、2021 年 5 月 22 日、2021 年 6 月 26 日，公司分别披



 

 

露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49、2021-001、2021-007、2021-008、

2021-010、2021-019、2021-035）。 

2021 年 6 月 28 日，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等关于本次交易相关的

议案，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 

2021 年 7 月 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的受理通知书》（受理序号：211758），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2021 年 7 月 2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1758 号）。 

2021 年 8 月 21 日，公司发布了《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

证监会中止审核通知的公告》，本次重组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

所因其为其他公司提供的法律服务而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有关规定，

中国证监会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中止本次交易审查。 

2022 年 3 月 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延长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

授权有效期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提请将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交易相关事宜的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 12 个月。 

2022 年 3 月 30 日，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延长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授

权有效期的议案》。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1 日发布了《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及相关风险提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5），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及时披露了相关信 

息，并向广大投资者提示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不确定性风险。 

（二）终止重组的相关审议程序 

2023 年 3 月 17 日，大豪科技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等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关

联董事葛云程、周法田、张晓红、郑建军回避表决，关联监事潘嘉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对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同意公司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自筹划本次交易以来，公司始终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积极组织交易各

方、各中介机构推进本次交易相关工作。鉴于国内外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等环境

较本次交易筹划之初发生较大变化，现阶段继续推进本次重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风险。经公司与交易对方认真论证，认为本次交易已无法达成交易各方预期，为

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经审慎研究，交易各方一致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四、内幕信息知情人自重组方案首次披露至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期间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

规定，对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自查。自查范围包括

本次交易的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为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之日（2020 年

12 月 8 日）至公司披露本公告之日（2023 年 3 月 18 日）。 

公司拟就自查事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起查询

申请，待取得交易数据并完成相关自查后，将及时披露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

股票交易情况。 

五、本次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系经公司审慎研究后做出的决定，鉴于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尚未正式实施，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

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未来将继续围绕既定的战略目标有序开展各项经

营管理工作，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终止本次交易事项已获得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上市公司已根据

相关规定履行了本阶段的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关于终止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

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6 号——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之独立财务

顾问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7日 

 

 


